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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

相关规定，公司对于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无需对公司

已披露的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对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

影响。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会影响公司2022年度固定资产折旧金额，经初步测算，

预计减少2022年的固定资产折旧额约为3,402万元，假设上述折旧额全部结转当

期损益，且不考虑公司固定资产增减变动，在扣除企业所得税的影响后，预计

增加公司2022年净利润约为2,892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具体影响金额以经

会计师审计后的2022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一、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为了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使资产折旧年限与资

产使用寿命更加接近，适应公司业务发展和固定资产管理的需要，湖南金博碳

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博股份”）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对气相沉积炉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了复核，对规格型

号为34000L及以上的气相沉积炉的预计使用年限进行重新确定，折旧年限由目

前的5年调整为10年。 

公司于2022年2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公司本次会计估计

变更自2022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

会计估计变更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及原因 

1、变更的内容 

根据公司固定资产的实际情况，公司决定从2022年1月1日起调整部分固定

资产折旧年限，变更前后的情况如下： 

变更前公司采用的固定资产折旧政策 

固定资产

类别及名

称 

折旧方法 规格型号 
预计使用

年限 
残值率（%） 

年折旧率

（%） 

机器设备

-气相沉

积炉 

平均年限法 不区分 5 5.00 19.00 

变更后公司采用的固定资产折旧政策 

固定资产类

别及名称 
折旧方法 规格型号 

预计使用 

年限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机器设备-

气相沉积炉 
平均年限法 

34000L以

下 
5 5.00 19.00 

机器设备-

气相沉积炉 
平均年限法 

34000L及

以上 
10 5.00 9.50 

2、变更的原因 

《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规定，企业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

对固定资产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如果固定资产使用寿

命预计数与原先估计数有差异，应当调整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年限。 

公司根据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对公司气相沉积炉的使用寿命、预计

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了复核。    

公司新购置的规格型号为34000L及以上的气相沉积炉能满足未来大尺寸产

品需求，不存在因产品尺寸增大而提前淘汰的风险；且考虑到市场前瞻性、腐

蚀损耗、加热区域是否分开等影响使用寿命的因素，公司新购置的规格型号为

34000L及以上的气相沉积炉较旧设备均实现了优化改进，具体情况如下： 

使用寿命因素 旧设备 新设备 

市场前瞻性 
大尺寸产品装料后无法满足单

位产品能耗要求 

可满足未来大尺寸产品装

料需求 

腐蚀损耗 

有反应气体在高温区域与炉体

的本体接触，使炉体的钢板产

生碳化 

无反应气体在高温区域与

炉体的本体接触，炉体的

钢板不会产生碳化 

 



  

综上，公司新购置的规格型号为34000L及以上的气相沉积炉的稳定性及使

用寿命有了极大的提高，使用寿命预计可达到10年。为了更加客观反映气相沉

积炉的预计使用年限，公司依照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并结合实际情况，对规格

型号为34000L及以上的气相沉积炉的折旧年限由 5年调整为10年。 

（二）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

相关规定，公司对于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无需对公司

已披露的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对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

影响。 

会计估计变更对当期的影响情况：预计减少2022年的固定资产折旧额约为

3,402万元，假设上述折旧额全部结转当期损益，且不考虑公司固定资产增减变

动，在扣除企业所得税的影响后，预计增加公司2022年净利润约为2,892万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具体影响金额以经会计师审计后的2022年度审计报告为

准）。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

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变更后的会计估计

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

更准确反映公司财务情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

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进行了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此

次会计估计变更-对规格型号为34000L及以上的气相沉积炉的预计使用年

限进行重新确定，折旧年限由5年调整为10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

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本

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出

具了《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估计变更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

（天职业字[2022]3393-5号），认为《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

计估计变更的专项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3号——日常信息披露：第十六号 科创板上市公司

会计差错更正、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变更公告》的相关规定编制，如实反

映了金博股份的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特此公告。 

 

 

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2月26日 


